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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 

为进一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研究教学型大学建设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 （教高[2007]1

号）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2007]2

号）文件精神，现就修订我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提出如下原则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学校新的目标定位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的要求，科学定

位，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坚持育人为本，着力培养和提升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

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基本原则 

（一）基础性原则 

注重本科教育的基础性，加强学生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教学及基本素质的培

养，为增强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统一规格要求与促进个性发展相结合，根据学校发展目标定位，学科专业优势和特色，

社会需求，确定其培养目标，按照研究型、复合型、应用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规格，走多样化

人才培养之路，制定宽口径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宽口径的基础上，在高年级柔性设置专业

方向，体现专业特色。 

（三）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的原则 

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原则，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坚持科

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举，知识传承、应用和创新并举，形成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理论教育与

实践教育、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融合的教育教学体系，将素质教育、

创新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使学生具有适应现代科技革命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需要的知

识能力结构和基本素质。 

（四）课程结构与内容整体优化的原则    

要立足于教学过程全局和培养目标，科学地处理好各培养环节之间的关系。重新审定教学

内容，合理调整课程结构，加大课程重组和整合的力度，减少课程内容的重复，构建以核心课

程和选修课程相结合、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课程体系，实现课程结构与内容的整体优化。 



（五）因材施教的原则 

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扩大选择空间，建立分层次、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各学科在

开设满足本专业基本教学要求的课程模块外，要为学有余力且有不同需求的学生开设扩展型、

提高型等选修课模块。 

（六）加强实践与创新的原则 

积极探索创新教学体系，拓展学生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要大力加强实验、

实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特别要加强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等重要

环节。 

三、培养方案的整体框架 

（一）基本框架 

1、专业门类、代码、学制与授予学位。 

2、专业培养目标和特色 

3、业务培养要求 

4、主干学科与相近专业 

5、专业核心课程 

6、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7、课程体系结构及其学分学时比例  

8、培养方案进程表（含必修、选修的课内教学及课外教学） 

（二）、课程体系及学分比例 

培养方案由三大教学体系组成：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素质拓展与创新教学体

系。 

各专业总学分控制在 180 以内，其中课内总学分 140 左右，总学时不超过 2400，周学时

理论教学 (必修 70%,选修 30%) 
140 学分 

实践教学 
素质拓展与创

新６学分 

通识教育基础 

50% 

专业基础 

35% 

专业方向及特色 

15% 

文科类专业占总学分的 15%；

理工农科类占 25% 

   

 

思想政治理论、

自然科学基础、

体育、外语、计

算机基础、军事

理论等 

  实验课程、军训、劳动技能训

练、工程训练、思政实践、英

语听说训练、课程设计、认识

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设计（论

文）等 

科研训练、学科竞赛、

课外科技活动、学术报

告（讲座）、社会调查

与社会实践、校园文化

活动、社团活动等 



安排各学期力求均衡。 

学分计算方法：原则上理论课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实验课、绘画课、上机等每 32 学时

计 1 学分，课程学分最小计量单位为 0.5；集中安排的实践环节（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论文）等），每周计 1 学分；军训二周计 1学分。 

1、理论教学体系课程结构、课程设置及学分比例 

（1）通识教育基础课程：包含通识教育基础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思想政治理论课、自

然科学基础、体育、外语、计算机基础和军事理论等课程，以必修课为主；素质教育类课程以

公共选修课为主。通识教育基础课旨在根据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基本规格，培养学生掌握必须

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增强适应能力。 

（2）专业基础课程：包括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课程，包

含必修课和选修课。 

（3）专业方向及特色课：既体现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又体现专业或专业方向自身的特

点和办学特色。 

各学院要按专业学科大类统筹规划，打通通识教育及学科基础课，对不同院系设置的同一

专业或专业方向，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在拓宽口径的基础上，在高年级灵活设置专业方向，体

现专业特色。 

选修课包括面向全校各专业的公共选修课和面向各学科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和专业选

修课；公共选修课分为人文社科经管艺术类和自然科学类课程。各专业设置的专业基础及专业

选修课的学分数应为规定应选学分的 1.5-2.0 倍，原则上每门选修课学分不超过 2学分。选修

课学分占课内总学分的 30%。 

选修课可分为限定性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限定性选修课是指学生选择本专业或专业方向

须限制完成的课程；任意选修课指学生为提高自身素质或扩大知识面自主选择感兴趣的本专业

或跨学科跨专业修读的课程。 

在公共选修课中，要求文科类专业学生必须至少选修 6学分自然科学类课程及 2 学分艺术

类课程（艺术类专业可另选 2学分文化素质课程），理工农科类专业学生必须至少选修 10 学分

文化素质课程（至少 8 学分人文社科经管类课程及 2学分艺术类课程）。 

各学院应开发、开设反映本院学科专业领域特点的概论性课程或课程系列作为校公共选修

课，除人文、经管学院外，其他每个学院应开出 2-4门全校性公共特色选修课。各专业必须为

本专业开设学科（或专业）导论课和科研基本方法概论课为指选课（或讲座）。第一学期开设

学科（或专业）导论课（或讲座），主要介绍本学科（或专业）历史、特色及发展概况等，使

学生加深对本专业和相关学科前沿的了解；第六学期开设科研基本方法概论课（或讲座），让

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及科研论文撰写方法。 

2、实践教学体系和学分要求 

实践教学体系由实验课程、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组成。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军事训

练、劳动技能训练、工程训练、“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英语听说训练、课程设计、认识实习、

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文科类专业实践教学学分不得少于专业总学分的



15%，理工农科类专业不得少于专业总学分的 25%。 

理论课中实验学时达到 16 学时的要单独设置实验课，单独考核；课内少学时的实验课，

应尽可能通过整合开设综合实验课。要深化实验内容和实验模式改革和创新，提倡开设大实验，

增加综合性、设计性、研究型和提高型实验。 

3、素质拓展与创新教学体系和学分要求 

素质拓展与创新教学体系主要包括：科研训练、学科竞赛、课外科技活动、学术报告或讲

座、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校园文化活动、社团活动等。要求全校学生至少修满 6学分方可毕

业。 

四、几点说明与要求 

1、课程名称要规范，不同层次或要求的同名课程，在课程名称后加大写字母 A、B、C、D

等加以区别，A 为高层次、多学时的课程，B 次之。不在一个学期结束的课程，在课程名称后

用（1）、（2）等表示。课程编号根据编号原则编写。主要专业课程的设置依据教育部 1998 年

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课程的要求。本次培养方案课程名称全部

采用中英文对照。 

2、教学要求相同的课程要统一大纲，不同的教学单位可根据统一大纲组织教学。课程大

纲与培养方案同步完成。 

3、各学院要积极组织申报、审核面向全校开设的公共选修课程（附教学大纲） 

确保公共选修课的质量。 

4、鼓励各专业积极开展课程双语教学，努力使双语教学的课程开出率达到规定要求。 

5、同一模块中课程内容相近的选修课程尽量安排在同一学期，以便于学生选修。 

6、注意课程之间的衔接，有先修课程要求的应加以说明。各学期课时分配应合理，松紧

适宜，第五、六学期可多安排专业课程，第七学期后半段尽量少安排课内教学的课程。 

7、毕业设计（论文）环节可提前进行安排，从第六学期末或第七学期初开始；集中实践

环节的安排要避免集中在一个学期，安排在同一学期的尽量分散在期初、期中、期末。  

8、主要基础系列课程的学时学分安排根据附件参照执行。如遇到涉及课程设置、学时分

配及教学环节安排等问题，要及时与教务处及相关教学单位联系，经研究论证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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